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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工作，预防实验室 特种设备事故，保障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，促进学校事业发展，根 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川北医学院实验室安全建
设与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的到货安装、维修保养、使用管理和 安全监督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本办法所称特种设备，是指对人身和 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、压力容器(含气瓶)(压强大于等 于0 . 1 兆帕且容积大于等于30升)、压力管道等纳入国家特种
设备目录管理的特种设备。
第三条 学校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实行“统一领导、分级 管理、责任到人”的管理机制，按照“谁使用、谁负责”、 “谁主 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实行学校、二级单位、实验室三级管理体制，
各级职责按《川北医学院实验室安全建设与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第四条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遵循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
合管理原则。
第二章特种设备的使用管理
第五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的 监督管理。实验室特种设备的使用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特 种设备安全负直接责任，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特种设备的法律法
规、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，加强特种设备安全教育和日常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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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特种设备使用安全，并符合节能要求。
第六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管理使用部门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 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，向本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使用 登记，取得使用登记证书。使用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
著位置。
第七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管理使用部门应对特种设备进行经常 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，对安全附件、安全保护装置进行定期 检验检修，并做好记录。对国家规定实行定期检验的特种设备应当 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申请检验。未
经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，不得继续使用。
第八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管理使用部门应当建立岗位责任、隐 患治理、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，制定操作规程，建立设备台账，
保证特种设备安全运行。
第九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管理使用部门应当配备特种设备安全
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，明确其职责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
资格，方可从事相关工作。
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对特种设备使用状况进行 经常性检查，定期逐台开展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。特种设备出现故 障或发生异常情况，应当进行全面检查，消除事故隐患，方可继续 使用。情况紧急时，可以决定停止使用特种设备并及时报告本部门
有关负责人。
实验室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
他不安全因素，应当立即向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和部门有关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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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报告；特种设备运行不正常时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按照操作
规程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。
第十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管理使用部门应当建立特种设备安全
技术档案。安全技术档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(一)特种设备的设计文件、产品质量合格证明、安装及使用
维护保养说明、监督检验证明等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；
(二)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记录；
(三)特种设备的人员培训、日常使用状况记录；
(四)特种设备及其附属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记录；
(五)特种设备的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。
(六)特种设备的应急救援预案、演练方案等。
第十一条 特种设备的使用应当具有规定的安全距离、安全防 护措施。与特种设备安全相关的建筑物、附属设施，应当符合有关
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。
第十二条 特种设备存在严重事故隐患，无改造、修理价值， 或达到其他报废条件的，管理使用部门应及时向原登记机关办理使
用证书注销手续，并向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申请报废。
第三章监督检查及责任追究
第十三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定期对实验室特种设备使 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。应建立完整的监督管理档案并方便查询，督 促整改特种设备事故隐患，督促使用部门对达到报废条件的特种设
备进行报废处置和注销。
第十四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管理使用部门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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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应急专项预案，并定期进行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。特种设备发生  事故后，事故发生部门应当按照《川北医学院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》
及时采取措施，保护好事故现场和有关证据，并及时向学校报告。
第十五条 实验室特种设备管理使用部门应牢固树立安全意
识，加强安全教育，规范管理使用本部门特种设备。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管理不到位，发生特种设备事故， 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，按照《川北医学院实验室
安全建设与管理规定》严肃处理。
第四章附则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，未尽
事宜，按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执行。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。
第十九条 各二级单位需参照本办法，结合本系统、本行业安 全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单位实验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办
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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